調查報告
[bookmark: _Toc524892368][bookmark: _Toc524895638][bookmark: _Toc524896184][bookmark: _Toc524896214][bookmark: _Toc524902720][bookmark: _Toc525066139][bookmark: _Toc525070829][bookmark: _Toc525938369][bookmark: _Toc525939217][bookmark: _Toc525939722][bookmark: _Toc422834150][bookmark: _Toc421794865][bookmark: _Toc529218256][bookmark: _Toc529222679][bookmark: _Toc529223101][bookmark: _Toc529223852][bookmark: _Toc529228248][bookmark: _Toc2400384][bookmark: _Toc4316179][bookmark: _Toc4473320][bookmark: _Toc69556887][bookmark: _Toc69556936][bookmark: _Toc69609810][bookmark: _Toc70241806][bookmark: _Toc70242195]案　　由：據審計部函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遭砂石場長期占用違法經營，疑有效能過低等情。究該署目前列管及提起排除侵害訴訟之辦理情形為何？是否仍有新增占用土地之不法情事？有無其他配套措施能有限控管？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無建立橫向聯繫機制或建立相關占用人之輔導方案？攸關國有非公用土地使用補償金之國庫收益及如何避免國有土地遭違法占用、減少耗費政府訴訟能量等，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529222686][bookmark: _Toc529223108][bookmark: _Toc529223859][bookmark: _Toc529228262][bookmark: _Toc2400392][bookmark: _Toc4316186][bookmark: _Toc4473327][bookmark: _Toc69556894][bookmark: _Toc69556943][bookmark: _Toc69609817][bookmark: _Toc70241813][bookmark: _Toc70242202][bookmark: _Toc421794872][bookmark: _Toc422834157]調查意見：
[bookmark: _Toc524902730]本案緣於審計部前以民國（下同）111年6月9日台審部三字第1110059645號函，指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遭砂石場長期占用違法經營，涉有效能過低等情，並依審計法第69條第1項前段規定[footnoteRef:1]，通知財政部，同時副知本院。嗣經本院監察業務處持續追蹤多年，惟該署於處理效能及使用補償金計收基準等面向，仍有未盡明確之處，爰申請自動調查。案經函請國產署、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下稱地礦中心）說明處理情形並提供卷證資料，再於115年3月30日詢問國產署相關業務主管人員，復經該署於115年4月16日補充說明到院，業已調查完畢。茲將調查意見臚述如下： [1:  審計法第69條第1項規定：「審計機關考核各機關之績效，如認為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者，除通知其上級機關長官外，並應報告監察院……。」] 

國產署對於砂石場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案件，長期採取「優先輔導合法化」之處理模式，雖係配合國家砂石供應政策及產業管理需求，並稱近年已強化巡查、列管及科技監測等管理措施，使列管案件數逐步下降。然而，截至114年6月底止，列管案件仍高達92家，占用面積達116萬餘平方公尺，規模龐鉅，且其中仍有25家尚未提起排除侵害民事訴訟，另有6家列管逾20年迄未有效排除，部分案件更因延宕處理而罹於刑事追訴時效。顯示該署對於砂石場違規占用行為，長期欠缺積極有效之遏止及究責作為，未能充分落實國有財產管理責任，洵有未當。
按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規定：「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或私人占用，執行機關應瞭解占用成因，分類處理，妥為評估處理方式，並避免紛爭；其符合國有財產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者，得以出租、讓售、專案讓售、視為空地標售、現狀標售或委託經營等方式處理。」同點第2項規定：「被占用不動產無法依前項後段方式處理者，應通知占用人自行拆除或騰空交還，並得依下列方式處理：(一)違反相關法律或土地使用管制者，通知或協調主管機關依法處理。(二)以民事訴訟排除。(三)依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349條規定移請地方警察機關偵辦或逕向檢察機關告訴。占用情形影響國土保安或公共安全者，優先移送。」是以，國產署處理國有非公用土地被占用案件，係以輔導占用人依法取得合法使用權源為優先措施，無法合法化者（包括審查不符規定或不配合申請者）始辦理排除占用，並得視個案情形提起民事訴訟或移送刑事偵辦。該署對於砂石場占用案件，係以專案列管方式追蹤處理進度，其處理方式與其他類型占用案件均採一致標準。
依統計資料顯示，國產署近年列管之砂石場占用案件數，已由111年底之133家，下降至114年6月底之92家，列管占用面積亦由126萬8,204平方公尺，減少至116萬5,147平方公尺。所列管之92家案件中，已提起排除侵害民事訴訟者計67家，惟仍有25家尚未提起民事訴訟，占用面積合計38萬7,189平方公尺。其未提起訴訟原因，包括申請合法使用權審辦中21家；因占用人配合繳交使用補償金及承諾相關配合事項，而暫緩提起民事訴訟者1家；占用人配合自行騰空返還者1家；另有2家尚在查找占用人中。
國產署針對國有非公用土地遭砂石場占用案件之巡查、列管及提起排除侵害民事訴訟等具體作為，進一步表示如下：
[bookmark: _Hlk229822590]為提升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巡管量能及建立後續管控機制，該署訂有相關巡查及列管書表，並依土地現況辦理定期巡查。針對砂石場占用案件，已納入專案巡管，其中列管中案件每季巡管1次，已排除占用並收回土地案件則每半年巡管1次；如發現擴占或複占情形，除循民、刑事途徑處理外，並通報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查處，以防杜砂石場擴大占用或收回土地後再行占用。
由於國有非公用土地數量龐大且分布零星，囿於管理人力及經費有限，難以全面仰賴人力辦理高頻率巡管，爰已導入衛星監測、航照影像及即時通報等科技系統，以掌握國有土地利用及變異情形，並於發現地形地貌異常變異時即啟動查察機制，以即時防杜違規占用。近年亦運用無人飛行載具（UAV）輔助巡管，提升監測效能並節省人力。
該署並指示各分署及辦事處，就列管案件通知地方政府依法查處或取締；另函請經濟部及地方政府，如查獲涉及國有非公用土地之砂石場案件，應即時通報並提供相關事證資料，以利列管處理。同時，亦定期彙整砂石場占用案件清冊及處理情形，函送地礦中心及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參處，以強化跨機關資訊交流及橫向協調聯繫。
配合經濟部基於國家整體建設砂石供應需求所研議之「既存未合法或合法另有擴大使用土地之砂石碎解洗選場輔導方案」（下稱輔導方案），國產署於111年輔導方案核定前之過渡期間，建立暫緩提起排除侵害民事訴訟及辦理訴訟上和解等配套措施，以配合政策輔導占用人取得合法使用權，並藉由要求占用人出具切結書或辦理訴訟和解筆錄，確保占用人不得擴大占用及繳納使用補償金，以兼顧國產權益保障及減輕訴訟負擔。其後，行政院於114年7月18日核定「砂石碎解洗選場強化經營及管理方案」（下稱經營管理方案），該署並依該院指示之處理原則調整後續作法，即對於經營管理方案適用對象中，已經法院判決確定或調解成立之案件，依判決或調解內容辦理；如訴訟繫屬中者，則於判決確定前撤回起訴。
國產署另表示，列管砂石場占用案件多屬建物、機具占用或堆置砂石等情形，未涉及挖掘土石致損害國有土地地形地貌，爰對於有意配合政策取得合法使用權之占用人，並未全面採取移送檢警機關偵辦竊佔罪之方式處理。
惟查：
國產署對於砂石場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情形，長期未能有效遏止，截至114年6月底止，列管案件仍高達92家，占用面積達116萬餘平方公尺（以大安森林公園面積約25.9公頃計算，占用面積約相當於4.5座大安森林公園），規模龐鉅，且其中仍有25家尚未提起排除侵害民事訴訟。尤有甚者，列管期間逾20年者計有6案，其中1案更已逾30年（詳如下表），顯示部分案件長期處於占用狀態而未能有效排除。
國產署列管逾20年仍未排除占用之砂石場案件一覽表
資料時間：截至114年6月底止
	項次
	占用人
	占用列管起日
（年.月.日）
	辦理情形

	1
	中○砂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2.2.1
	暫緩提起民事訴訟註1

	2
	高○砂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5.5.1
	申請
合法使用權中

	3
	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9.6.1
	

	4
	富○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5.1.1
	

	5
	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0.7.1
	

	6
	信○工程行(祥○砂石場更名)
	94.5.1
	


註1：因占用人配合繳交使用補償金及承諾相關事項而暫緩提起民事訴訟。
資料來源：依國產署提供資料整理製作。
又上述92家列管案件中，移送刑事偵辦者僅11件（包括偵辦中1件、起訴3件及不起訴7件），其中因追訴權時效完成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者即有3件，占不起訴案件比率超過4成，亦證該署對於砂石場違規占用案件之排除及責任追究，欠缺積極有效之執法作為。
國產署雖於110年間邀集法務部等相關機關研議重大占用案件差異化處理機制，並函示各分署得視個案情節，依民法第184條請求損害賠償，或於刑事程序中主張沒收不法所得，以加強對重大違規案件之追償及究責，惟據該署說明，截至目前為止，尚無針對砂石場占用案件實際請求損害賠償或成功沒收犯罪所得之案例，亦顯示相關差異化處理機制迄未具體落實，對重大違規占用行為之嚇阻效果洵屬有限。
國產署對於砂石場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案件，長期採取「優先輔導合法化」之處理模式，雖有配合國家砂石供應政策及產業管理需求之考量，並有助於案件列管及後續管理，然而對於長期占用、面積龐大或情節重大之案件，如未能建立並落實採取具體明確且積極有效之遏止及究責機制，易使違規業者產生「先占用、後合法化」之預期心理，不僅弱化國有土地管理機關之權責，亦難杜絕「先占先贏」之道德風險。
綜上所述，國產署對於砂石場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案件，長期採取「優先輔導合法化」之處理模式，雖係配合國家砂石供應政策及產業管理需求，該署並稱近年已強化巡查、列管及科技監測等管理措施，使列管案件數逐步下降。然而，截至114年6月底止，列管案件仍高達92家，占用面積達116萬餘平方公尺，規模龐鉅，且其中仍有25家尚未提起排除侵害民事訴訟，另有6家列管逾20年迄未有效排除，部分案件更因延宕處理而罹於刑事追訴時效。顯示該署對於砂石場違規占用行為，長期欠缺積極有效之遏止及究責作為，未能充分落實國有財產管理責任，洵有未當。
國產署係本於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規定，以無權占有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作為使用補償金計算基礎，並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6點、第7點規定，按占用土地類型及法定租金基準，向占用人追收使用補償金。是以，國有非公用土地遭占用所應計收之使用補償金，與其法定租金標準密切相關。惟查，國產署未衡酌砂石場屬高營利產業，長期固定以申報地價年息5%計收租金及使用補償金，除難以反映國有土地實際經濟價值，亦致違規占用成本偏低，對於長期、大面積且高獲利之占用行為，難以發揮嚇阻效果，不利國有財產權益之維護，殊值檢討。
按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6點第1項前段規定：「被占用之不動產，在占用人未取得合法使用權源或騰空交還前，執行機關先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向占用人追溯收取使用補償金。」第7點第1項前段規定：「占用期間使用補償金，按占用情形依附表基準向實際占用人追收。占用人如未於限繳期限內繳納者，應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請求其支付自繳納期限屆滿後至實際繳交之日之遲延利息。」準此，被占用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於占用人尚未取得合法使用權源或騰空返還前，國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應依民法不當得利規定，向實際占用人追溯收取使用補償金；其計收方式，則依占用情形按附表所定基準辦理。前開附表並依占用態樣，區分為房地、基地、農作、畜牧、養殖及造林等類型，分別訂定使用補償金計收基準。以「房地或基地」占用為例，其土地部分之使用補償金，係按「當期申報地價總額5%」計收。
國產署進一步表示，其向占用人追收使用補償金，係本於民法第179條[footnoteRef:2]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規定辦理，並參照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例意旨，以無權占有土地所受相當租金利益作為計算基礎。另外，該署前於87年11月24日以台財產局管第87026724號函示略以，考量採取訴訟方式排除侵害案件，多屬面積大、價值高、收回後具處理價值，或積欠使用補償金額較高、占用情形嚴重者，且法院判決占用人返還不當得利之認定標準，時有低於起訴請求金額之情形，爰規定各分署及辦事處於提起排除侵害民事訴訟時，得以當期公告地價10%作為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之計算標準，以發揮警示作用。惟後續司法實務多認為國有土地使用補償金應按法定租金標準計算，逾越該範圍之請求欠缺依據，致該署屢遭敗訴，並須負擔相應訴訟費用。該署爰於102年6月4日以台財產署管字第10240012390號函示各分署及辦事處，辦理訴訟排除侵害案件時，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之計算標準，應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7點規定辦理，並將前開87年11月24日函示停止適用。 [2:  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 

惟查，行政院雖於82年4月23日以台82財字第11153號函訂頒「國有出租基地租金率調整方案」，並於第1項規定：「國有出租基地，自82年7月1日起，一律依照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收租金。」然砂石場屬高營利性產業，其土地用途涵蓋砂石堆置、碎解洗選加工、車輛進出及廠區使用等，營運收益遠高於一般土地利用型態，加以申報地價本低於市場正常交易價格，復以年息5%作為租金及使用補償金計收基礎，其所得金額與砂石場實際營運利益，顯不相當，能否確切反映國有土地之經濟價值及應有收益，殊值商榷。
再查，審計部於106年間查核國有土地逕予出租供營業使用之租金計收情形，發現部分機關經管國有土地逕予出租供特定對象經營旅館、觀光飯店等營利使用時，未考量土地使用用途或經濟效益，一律按公告地價年息5%計收年租金，間有承租面積廣大、租金異常低廉等情事，與承租人營利所獲收益顯不相當。財政部隨即於106年3月28日以台財產公字第10635003300號函示略以：「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4點所定租金為最低標準，各機關得考量出租標的區位條件、市場行情、承租人是否作營業使用等因素酌予調高。」嗣於109年8月13日修正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並於修正後第5點第1款第4目明定：「前3目年租金計收基準，得由管理機關考量不動產使用方式、區位條件、市場行情、稅費支出等因素（以下統稱定價因素）調高之。」顯見財政部已肯認國有公用不動產如出租供營業使用，倘仍僅按固定且偏低之標準計收租金，恐難合理反映土地利用價值及國家應有收益，爰授權管理機關得視個案情形彈性調整租金標準。
然而，上述修正僅適用於國有公用不動產，至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部分，並未一併納入修法範圍。國產署對於國有非公用基地出租及占用案件使用補償金之計收，長期沿用申報地價年息5%之固定標準，未衡酌土地用途、產業特性、使用強度及實際獲利情形進行區分，不僅難以充分反映國有土地實際經濟價值，亦造成違規業者占用成本偏低，對於長期、大面積且高獲利之違規占用行為，難以形成嚇阻效果，無法發揮遏止占用及維護國產權益之功能。
綜上所述，國產署係本於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規定，以無權占有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作為使用補償金計算基礎，並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6點、第7點規定，按占用土地類型及法定租金基準，向占用人追收使用補償金。是以，國有非公用土地遭占用所應計收之使用補償金，與其法定租金標準密切相關。惟該署迄未衡酌砂石場屬高營利產業，長期固定以申報地價年息5%計收租金及使用補償金，除難以反映國有土地實際經濟價值，亦致違規占用成本偏低，對於長期、大面積且高獲利之占用行為，難以發揮嚇阻效果，不利國有財產權益之維護，殊值檢討。
[bookmark: _Toc524895648][bookmark: _Toc524896194][bookmark: _Toc524896224][bookmark: _Toc524902734][bookmark: _Toc525066148][bookmark: _Toc525070839][bookmark: _Toc525938379][bookmark: _Toc525939227][bookmark: _Toc525939732][bookmark: _Toc529218272][bookmark: _Toc529222689][bookmark: _Toc529223111][bookmark: _Toc529223862][bookmark: _Toc529228265][bookmark: _Toc2400395][bookmark: _Toc4316189][bookmark: _Toc4473330][bookmark: _Toc69556897][bookmark: _Toc69556946][bookmark: _Toc69609820][bookmark: _Toc70241816][bookmark: _Toc70242205][bookmark: _Toc421794875][bookmark: _Toc422834160]處理辦法：
[bookmark: _Toc524895649][bookmark: _Toc524896195][bookmark: _Toc524896225][bookmark: _Toc70241820][bookmark: _Toc70242209][bookmark: _Toc421794876][bookmark: _Toc421795442][bookmark: _Toc421796023][bookmark: _Toc422728958][bookmark: _Toc422834161][bookmark: _Toc2400396][bookmark: _Toc4316190][bookmark: _Toc4473331][bookmark: _Toc69556898][bookmark: _Toc69556947][bookmark: _Toc69609821][bookmark: _Toc70241817][bookmark: _Toc70242206][bookmark: _Toc524902735][bookmark: _Toc525066149][bookmark: _Toc525070840][bookmark: _Toc525938380][bookmark: _Toc525939228][bookmark: _Toc525939733][bookmark: _Toc529218273][bookmark: _Toc529222690][bookmark: _Toc529223112][bookmark: _Toc529223863][bookmark: _Toc529228266]調查意見，函請財政部督促所屬國有財產署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bookmark: _Toc421794877][bookmark: _Toc421795443][bookmark: _Toc421796024][bookmark: _Toc422728959][bookmark: _Toc422834162]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bookmark: _Toc2400397][bookmark: _Toc4316191][bookmark: _Toc4473332][bookmark: _Toc69556901][bookmark: _Toc69556950][bookmark: _Toc69609824][bookmark: _Toc70241822][bookmark: _Toc70242211][bookmark: _Toc421794881][bookmark: _Toc421795447][bookmark: _Toc421796028][bookmark: _Toc422728963][bookmark: _Toc422834166]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於個資隱匿後，上網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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